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
项目所在单位名称： 
	时间
	
	地点
	

	采购项目名称
	

	项目内容
	（如为设备采购，需描述设备类别、数量、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；如为工程或服务采购，需对工程或服务的内容进行概要说明）

	参会人员
	

	情况介绍
	

	具体论证内容

	唯一性论证
	（请按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标准明确论证唯一性的理由）

	论证结果
	（必须明确是否同意采用单一品牌或单一供应商）

	专家组

（签字）
	姓名
	职称
	工作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组织者

签字
	
	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	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表可根据内容自行扩充。此表必须填写完整，并装订。
2.参与论证专家应为具备论证项目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人员，建议具备高级职称。
3.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，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：
（1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；
（2）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；
（3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。
------------（摘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（2014修正）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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